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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申报2026年度吴中区古建筑保护
奖励补助专项资金的通知

度假区文体旅游发展局，木渎镇、甪直镇、胥口镇、东山镇、临湖镇、光福镇、金庭镇、郭巷街道、横泾街道、越溪街道、城南街道、香山街道：
    为加快推动全区文物事业发展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古建筑保护，2023年7月，区政府印发了《吴中区古建筑保护奖励补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吴政规字〔2023〕7号）。根据文件要求，现启动2026年度奖励补助资金的申报工作，并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申报对象及条件
1.社会力量、单位和个人在吴中区实施的古建筑保护项目均可申报（区级部门、乡镇政府、国资公司实施的项目暂不支持），奖励补助范围包含保护方案编制和工程施工费用。
2.古建筑维修设计方案编制项目，文本已编制完成并经文物部门批复同意；古建筑维修工程项目，应于2023年8月1日后开工，2026年8月1日前通过文物部门组织的竣工验收。
二、申报材料
    1.古建筑维修设计方案编制项目须提供：古建筑保护奖励补助专项资金申请表、法人资格证明或身份证明、产权证明、设计方案文本封面及扉页、设计合同、发票、方案批复文件。
    2.古建筑维修工程项目须提供：古建筑保护奖励补助专项资金申请表、法人资格证明或身份证明、产权证明、方案批复文件、施工合同、工程竣工验收证明、施工图及竣工图、工程竣工决算资料。
    三、申报程序
项目申报单位或个人按照要求准备纸质材料，先报属地乡镇（街道）相关部门审核资格、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；审核通过后，经当地镇（街道）盖章确认，由项目单位于2026年8月1日前报吴中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文物科，项目申报纸质材料一式三份，电子版一份。
本通知及相关附件材料可在太湖旅游网（http://www.szthly.com/）和“吴中太湖文旅”微信订阅号查询和下载。
    地    址：吴中商务中心A座704
[bookmark: _GoBack]    联 系 人：陈学强、邢延彪 
联系方式：66350712，QQ：619325791

附件：1.吴中区古建筑保护奖励补助专项资金申请表
2.吴中区古建筑保护奖励补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



                    苏州市吴中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5月19日










	项目名称
	
	申报时间
	

	申请人
	
	地址
	
	电话
	

	方案设计单位
	
	施工单位
	

	项目主要内容
	

	合同金额（万元）
	
	开户银行
及账户
	

	竣工决算金额（万元）
	

	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或主管部门意见
	







（盖章）
年  月  日
	区文物部门意见
	







（盖章）
年  月  日

	区财政部门意见
	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附件1
吴中区古建筑保护奖励补助专项资金申请表
注：工程类项目合同金额一栏可不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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